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白环靖审字(2026)3号

关于《靖宇县三道湖镇护林村2025年
美丽乡村建设“十百千万”工程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三道湖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委托吉林省晟隆环境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靖宇县三道湖镇护林村2025年美丽乡村建设“十百千万”工程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筒称“报告表”）收悉。该项目经专家评审、公示，符合审批要求，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项目在靖宇县三道湖镇护林村建设桥涵2座，新建护岸1540m，新建边沟4700m，项目总投资1298万元，环保投资90万元。护岸工程分为两段：1段起点坐标：126度52分33.615秒，42度14分56.753秒；终点坐标：126度52分56.151秒，42度14分56.309秒；2段起点坐标：126度53分12.798秒，42度15分34.740秒；终点坐标：126度53分21.653秒，42度15分27.633秒。桥涵工程坐标：小屯1号桥坐标：126度53分7.681秒，42度14分15.136秒；小屯2号桥坐标：126度53分13.378秒，42度14分6.450秒。边沟工程坐标：护林村中心坐标：126度53分15.463秒，42度14分11.332秒；护林小屯（又叫小护林村）中心坐标：126度52分39.118秒，42度15分4.710秒。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相关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做到各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鉴于本项目涉及靖宇县白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项目所在位置涉及优先保护单元，应严格落实所在管控单元分区管控要求，确保不产生不利影响。
(二)项目在白江河沿岸进行护岸等工程施工。施工期严格落实好施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禁止钓、网等捕鱼行为，尽量选在枯水期施工，确保水体及水生生物安全。
(三)严格落实废气治理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采取洒水降尘、苫布覆盖、设置围挡、车辆限速等措施避免施工期废气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四)严格落实废水治理措施。生活污水排至防渗旱厕内，定期清掏外运不外排。采取围堰施工方式，围堰内水自然沉降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禁止在河道洗车，向河道倾倒垃圾、废渣。加强施工期水环境监测，确保水体安全。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禁止夜间施工，临近敏感点施工部位设置围挡。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定期维护保养设备。设置禁鸣标识，移动式声屏障，最大限度减小施工过程对敏感点影响。
(六)严格管理施工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在收集、贮存、转移过程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中相关要求，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七)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切实落实好避让、减缓、恢复，补偿、管理、监测等措施，确保项目施工过程不对靖宇县白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水生生物造成负面影响。临时占地表士剥离单独保存，采取苫盖等措用于后期复耕用土。施工期采取优化施工时序，严格限定施工活动范围，严禁猎杀野生动物。制定并严格落实相应环境管理措施。
(八)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九)靖宇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三同时”制度监督检查和环境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十）依法须经批准的其他事项，应由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或投入运营。
(十一)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程序进行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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